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昱維 

訴訟代理人  呂維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怡君律師

被      告  陳汶和即建興樓房遷移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威融律師

            翁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987,808元，及自民國110年

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負擔7分之5，餘由原告負

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987,8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

告原起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

經擴張、減縮請求項目及金額後變更聲明金額為1,362,910

元（本院卷㈡第375頁）。核前開聲明，其主張之基礎事實

同一，且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屬合法，先予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伊投保勞工保

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伊於110年4月3

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

進行建築物遷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

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伊頭部、腳部（下稱系爭事故），

致伊受有頭皮撕裂傷5公分、左腳第三、第四、第五蟅骨第3

B級開放性骨折、併肌肉及肌腱斷裂外傷等傷害（下稱系爭

傷害）。被告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爰

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原領工資補償23

3,200元（附表三3之1）。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

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用品

費2,181元（附表二）、看診交通費72,950元（附表一1之1

至1之5）、看護費用363,000元（其中被告已給付45,500

元，尚應給付317,500元，如附表四4之1⑴所示）、勞動能

力減損414,699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2,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本

院卷㈡第375頁、卷㈢第21頁）。

二、被告則辯以：

    對原告主張自110年2月28日受僱於伊，於110年4月3日發生

系爭職災事故並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伊應負職業災害補

償及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然就醫療費用部分，僅同意

給付附表一1之2共1,490元，其餘與系爭傷害無關。就原領

工資補償部分，如附表三3之2所示。就醫療用品費2,181元

同意給付。就看診交通費72,950元部分，僅同意給付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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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附表一1之1至1之2），其餘部分與系爭傷害無關。就看

護費用部分，如附表四4之2所示。就勞動能力減損部分金額

為409,387元。就精神慰撫金30萬元部分請求過高，應予酌

減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㈠第133頁、

卷㈢第21頁）。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㈡第310至312頁、卷㈢第27至29

頁）：

㈠、原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原告投保勞

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原告於系

爭事故110年4月3日前之工作日期分別為：110年2月28日、3

月1日、3至5日、8至13日、15日、17至18日、22至26日、30

至31日、4月1至3日，合計共24日。

㈡、原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

巷00號「顯法寺」進行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

時，挖斗掉落砸中原告頭部、腳部（即系爭事故），致其受

有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

㈢、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

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

㈣、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

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

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

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

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

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

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

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

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

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

（卷㈠第145-146頁）。

㈤、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為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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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已領取264,000元之原領工

資補償（即依系爭爭議調解給付44,000元、110年11月5日提

存22萬元）。

㈥、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

月26日）：⑴原領薪資以每月44,000元計算，原領工資補償

金額為343,200元。⑵以日薪2,2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

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65,20

0元。⑶、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

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

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

元）。

㈦、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2醫療費用共1,490元、附

表二醫療用品費用2,181元，被告同意給付。

㈧、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共30,950

元，被告同意給付。

㈨、原告於110年6月3日、11日、7月2日、5日、9日、12日有前

往嘉義長庚醫院就診，支出交通費用共3,900元（附表一1之

3編號1至6）（是否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則有爭執）。

㈩、被告已給付原告含45,500元看護費用在內共70,000元。

、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

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

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

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

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

四、法院之判斷：

    本件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

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不爭執事項

㈢），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如下：

㈠、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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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

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2所示之醫療費用1,

49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

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

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

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

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醫療費

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因

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業如前述。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就「診斷證明書所記載

之『頭部外傷後眩暈症』、『頭部外傷後腦震盪』，是否為

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或與本件事件無關？」、「原告所請求

之醫療費用中，是否均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有關？即是否全

係因本件職業災害所支出？」、「原告111年3月3日左腳第

五蹠骨再次骨折，其原因為何？是否系爭職業災害所致？」

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急診

頭部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枕葉及頭頂位皮下血腫，合併軟組

織腫脹；無腦實質異常密度、佔據空間病灶或腦中線無偏

移。最早因頭暈、腹脹、噁心及嘔吐曾於110年5月9日至嘉

義長庚醫院急診，診斷為疑似急性胃炎。110年6月3日開

始，因多次頭暈、頭痛及耳鳴至嘉義長庚醫院神經外科及耳

鼻喉科門診就醫，110年7月12日純音聽力檢查結果未發現明

顯異常，110年10月15日嘉義長庚醫院耳鼻喉科門診診斷:周

邊型眩暈症，疑似良性陣發性眩暈；110年10月29日診斷書:

頭部外傷後眩暈症。本院鑑定評估時仍主訴每週一至兩次眩

暈合併噁心，每次持續數分鐘，但未合併其他神經學徵象，

考量系爭事故當日頭部電腦斷層未發現腦實質異常、病歷紀

錄未出現受傷後意識喪失、失憶、混亂、癲癇或神經學徵象

等症狀，不符合『腦震盪』或『輕度創傷性腦部損傷(mi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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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maticbraininjury)』定義。本院鑑定診斷為:周邊型眩

暈症，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經鑑定與系爭事故

具因果相關之診斷為『1.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骨折，合併伸

肌腱斷裂、腓神經及腓腸神經病變；2.頭皮撕裂傷』，其他

診斷或症狀經鑑定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或無法證實與系

爭事故之因果關係。則腦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與本件職

業災害事故無關。」、「110年11月8日屏東基督教醫院左足

X光檢查發現第五蹠骨癒合良好，而111年3月3日追蹤左足X

光檢查發現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個案否認110年11月8日

至111年3月3日期間曾發生左足外傷，亦未有相關就醫紀

錄。本院考量一般骨折癒合後不會發生自發性骨折,鑑定無

法證實『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

係。」等情，有該院112年9月8日成附醫秘字第1120019578

號檢附之原告病情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書）可參

（本院卷㈡第336至337頁）。是被告抗辯此部分與系爭傷害

無因果關係，應屬可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因上開傷害所出

之附表一1之3至1之5醫療費用，自屬無據。

㈡、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原領工資補償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被告則抗辯

應以月薪44,000計算，縱以日薪2,200元計算，亦應扣除例

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經查：

１、按勞資爭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作成調

解方案，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為調解成

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2條

第5項、第19條第1項前段、第2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系爭爭議調

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

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

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

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

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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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

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

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

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不爭執事項

㈣）。依上開內容觀之，就「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

作為原領薪資」部分，並未記載於調解結果內，且調解結果

亦未記載兩造同意110年5月4日後之薪資補償以44,000元計

算，自難認兩造已就上開部分達成和解，被告抗辯原告應受

拘束云云，尚難憑採，是本件自110年5月4日起之原領薪資

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

３、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本文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傷害或疾病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

額予以補償。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規定，勞基法

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

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

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

其1日之工資。再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

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旨在維持勞工

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

勞動力業已喪失，然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

持，是按日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逐日計算（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891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抗辯應扣除

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自屬無

據。

４、是依上開說明計算結果，本件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

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薪資以日薪2,

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

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

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不爭執事項㈥、

⑶），從而，原告可請求之工資補償為233,200元（計算式

為：497,000元-44,000元-220,000元=23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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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醫療用品費2,181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93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二所示

之醫療費用2,181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

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㈣、看診交通費72,950元：

１、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30,950

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㈧），原告此

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

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

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

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看診交

通費，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前揭

病況與系爭事故並無因果關係，業如前㈠所述，原告請求此

部分之看診交通費，自無理由。

㈤、看護費用363,000元：　　

１、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

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

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

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

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

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96年

度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就原告自受系爭傷害後，是否須受他人看護部分，成大醫院

鑑定結果為：參考屏東基督教醫院病歷記錄，110年4月3日

發生系爭事故，出院診斷: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開放性骨

折、頭皮撕裂傷5公分。110年4月3日至110年4月16日期間住

院手術治療。110年5月31日骨科門診「疼痛改善但仍無法行

走」，110年6月21日「移除第四及第五蹠骨骨針」。110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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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已可步行進入診間」。建議110年4月3日至110年8

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㈡

第335頁），原告雖主張應依屏東基督教醫院110年11月8日

診斷證明書所載，於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照護，之後3個月內

半日照護（本院卷㈠第263頁），惟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載原

告各時期就醫之情形加以綜合判斷，應屬可採，原告上開主

張尚不足採。是原告因系爭傷害所需之看護期間及程度為11

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

３、看護工作之收費並無統一標準，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

元計算，並未高於目前行情，被告雖抗辯家庭看護工之合理

勞動條件薪資基準為32,000元至35,000元，原告全日看護費

應以每月32,000元、半日看護費應以每月16,000元即每日55

3元計算等語。惟按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工時，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

時，觀諸勞基法第30條第3項但書規定即明，被告抗辯以全

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計算原告之全日看護費

用，並以每月薪資2分之1計算半日看護費用，顯不足採。又

僱用外籍看護工所支出之看護費，固然較低，惟原告選擇由

其親屬看護，乃其權利，且政府部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

資源，原非為填補受看護人所受之看護費損害而設，是原告

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應屬可採。從而，原告得請

求之看護費用為160,600元（1,100元×146日=160,600元，14

6日詳附表五）。

４、被告抗辯已給付7萬元看護費予原告，並由原告母親簽收，

原告固不否認有收受7萬元，惟主張僅其中45,500元為看護

費，其餘24,500元為被告給付原告住院、休養期間之伙食費

等語，經查：證人即原告母親張敏證稱：原告發生系爭事故

後，伊包車下去屏東跟被告拿1萬元，後來伊有跟被告說伊

出外不方便沒錢，被告又拿1萬元給伊，出院之後，被告叫

伊不要去報公安，2萬元是看護費，伊跟被告說不夠，被告

才又拿3萬元給伊。是伊跟被告說要向被告拿看護費，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才拿2萬元給伊，但伊有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

伊，3萬元是要給原告治療腳或是生活費。只有2萬元是看護

費等語（本院卷㈢第22至23頁）。證人張敏證述被告給付1

萬元、1萬元、2萬元、3萬元之經過，核與被告所提出之簽

收證明（本院卷㈠第143頁）相符。依證人張敏之證述，被

告有明確告知看護費部分為2萬元，至於兩筆1萬元部分，則

係因原告甫發生系爭事故住院，給與證人用以支應臨時支

出，並未指明為看護費。證人另亦證稱：（妳在醫院時，妳

有沒有曾跟被告說妳沒有錢請看護？）我有跟被告講要請看

護，被告叫我不要種田，請我自己照顧原告就好。（所以住

院期間的兩筆1萬元，被告拿給妳，是要讓妳照顧原告的

嗎？）是。（出院後，是因為被告拿2萬元看護費給妳，妳

跟被告說不夠，被告隔幾天才又拿3萬元給妳嗎？）是。被

告也有講說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被告講的再來沒有薪水，

是指妳照顧原告不會再拿看護費給妳，還是他再來就不付薪

水給原告？）兩樣都沒有，但我不知道被告是什麼意思等語

（本院卷㈢第24至25頁）。依證人上開證述，被告係請證人

照顧原告，並給付2萬元，2萬元的部分有言明是看護費，經

證人反應錢不夠，再給付3萬元，並告知再來就沒有薪水

了。足認被告給付3萬元予證人之原因，應係給付看護費。

因此，本件被告所給付之7萬元中之5萬元為看護費，至於其

餘2萬元並非看護費。

５、綜上，扣除被告已給付5萬元看護費用後，原告得請求之看

護費用為110,600元（160,600元-50,000元）。

㈥、勞動能力減損：

　　本件原告請求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經查，原告勞動能

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

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

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

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

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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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為有理

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加害人實際加

害情形與其對被害人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

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

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

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可見其傷勢非輕，亦須休養相當時

日，則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精神甚感痛苦，自屬可信，其

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藉金，洵無不合。經審酌

原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未婚、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狀況

（本院卷㈡第315頁），被告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現為工

程行負責人，已離婚，與兒媳及孫子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

卷㈡第329頁），與兩造之經濟能力（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因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

揭露）、被告侵害行為情節、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之程度及其

精神所受打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應

以20萬元為適宜。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及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87,8

08元（醫療費用1,490元、工資補償233,200元、醫療用品費

2,181元、看診交通費30,950元、看護費用110,600元、勞動

能力減損409,387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30日（本院卷㈠第67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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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

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附表一：醫療門診費用及交通費用表

1之1：110年4月22日、110年5月6日嘉基醫院交通費3,200元。

1之2：屏基骨科醫療費用共1,490元、交通費27,750元：

1之3：長庚醫院（眩暈症及腦震盪）醫療費用8,340元、交通費

      共18次11,700元（325×2×18）：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5/31 屏基骨科   490元 加計110/4/22與

110年5/6共5次看診

2,775×2×5＝27,750元

P31上

  2. 110/6/21 屏基骨科   490元 P33上

  3. 110/7/20 屏基骨科   510元 P41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6/3 長庚腦神經外科   380元 P31下

  2 110/6/11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3下

  3 110/7/2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5下、P255上

  4 110/7/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35上、P257上

  5 110/7/9 長庚腦神經外科   360元 P255下，扣除證書費

  6 110/7/12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57下

  7  110/10/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259、卷二P385上

  8  110/10/1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61上

  9 110/10/2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P261下，扣除證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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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之4：111年3月3日再次骨折部分，醫療費3,390元、來回看診交

      通費19,900元【屏基2775×2×3＝16650，長庚325×2×5＝32

      50】：

1之5：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部分，醫療費用9,160元、來回看

      診16次之交通費10,400元（325×2×16）：

  10

  11

110/1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長庚急診

  240元

  7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385下

卷二P387

  12 110/12/29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391

  13  110/12/30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393

  14 111/11/28 長庚急診   690元 卷二P397（11/29，未

扣證書費120）

  15 111/12/22 長庚神經內科   340元 卷二P399

  16 112/1/4 長庚急診   570元 合併為一次看診 卷二P401

  17

  18

112/1/5 長庚神經內科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340元

卷二P403

卷二P405

  19 112/1/1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407

  20 112/2/3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5編

號 7 為 同 日 看

診，僅計入一次

回診交通費

卷二P409

  21 112/2/24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卷二P411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1 111/3/3 屏基骨科   5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200）

  2 111/5/5 屏基骨科   6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300）

  3 111/5/1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1

  4 111/7/14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上

  5 111/8/22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下

  6 111/8/2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5上

  7 111/10/4 屏基骨科   490元 卷二P427（未扣證書費150）

  8 111/10/25 長庚骨科   360元 卷二P425下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1/3/9 長庚精神科   440元 卷二P429上

  2 111/4/6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29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續上頁)

13



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表，合計2,181元

  3 111/6/1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上

  4 111/7/27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下

  5 111/9/20 長庚精神科   540元 卷二P433上

  6 111/10/3 長庚精神科   460元 卷二P433下

（未扣證書

費120）

  7 112/2/3 長庚精神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3編

號 20 為 同 日 看

診，僅計入一次

回診交通費

卷二P435

  8

  9

112/4/17 長庚急診

長庚急診

  570元

 12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443上

卷二P443下

（證書費14

0）

 10 112/4/19 長庚整型外科   460元 卷二P445下

（其他費12

0？）

 11 112/4/26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上

 12 112/5/8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下

 13 112/5/17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449

 14 112/6/14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51

 15 112/7/1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3

 16 112/8/21 長庚急診   670元 卷二P455

 17 112/8/23 長庚精神科   580元 卷二P457

 18 112/8/3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9

編

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註

  1 110/5/1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80元

  2 110/5/2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36元

  3 110/6/3 瑞仁藥妝生活館  1,130元

  4 110/6/15 瑞仁藥妝生活館    535元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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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原領工資補償計算式

3之1：原告主張233,200元：

　　　以日薪2,200元計算，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雙方於

調解程序同意為44,000元，被告已給付。故自110年5月4

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共453,200元，扣除被告已清償提

出之22萬元，共233,200元。

3之2：被告抗辯：

⑴、以月薪44,000元計算，自110年4月3日至110年11月26日，原

領工資補償343,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

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79,200

元。

⑵、以日薪22,0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

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領金額為365,200元。扣除被告已給

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

出之22萬元為101,200元。

附表四：看護費用計算式

4之1、原告主張：

⑴、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共264,000元。再

休養3個月半日看護，每半日1,100元，共99,000元。合計36

3,0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317,500元。

⑵、縱以系爭鑑定報告認原告僅於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

共145日需受半日看護，被告應給付之看護費為159,500元，

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114,000元。

4之2、被告答辯：

　  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半日看護，每日533元，再扣除

已給付70,000元看護費。　　

附表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15



　　　　　

01

16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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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昱維  
訴訟代理人  呂維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怡君律師
被      告  陳汶和即建興樓房遷移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威融律師
            翁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987,808元，及自民國110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負擔7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987,8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擴張、減縮請求項目及金額後變更聲明金額為1,362,910元（本院卷㈡第375頁）。核前開聲明，其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屬合法，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建築物遷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伊頭部、腳部（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有頭皮撕裂傷5公分、左腳第三、第四、第五蟅骨第3B級開放性骨折、併肌肉及肌腱斷裂外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原領工資補償233,200元（附表三3之1）。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用品費2,181元（附表二）、看診交通費72,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5）、看護費用363,000元（其中被告已給付45,500元，尚應給付317,500元，如附表四4之1⑴所示）、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2,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本院卷㈡第375頁、卷㈢第21頁）。
二、被告則辯以：
    對原告主張自110年2月28日受僱於伊，於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並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伊應負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然就醫療費用部分，僅同意給付附表一1之2共1,490元，其餘與系爭傷害無關。就原領工資補償部分，如附表三3之2所示。就醫療用品費2,181元同意給付。就看診交通費72,950元部分，僅同意給付30,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2），其餘部分與系爭傷害無關。就看護費用部分，如附表四4之2所示。就勞動能力減損部分金額為409,387元。就精神慰撫金30萬元部分請求過高，應予酌減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㈠第133頁、卷㈢第21頁）。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㈡第310至312頁、卷㈢第27至29頁）：
㈠、原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原告於系爭事故110年4月3日前之工作日期分別為：110年2月28日、3月1日、3至5日、8至13日、15日、17至18日、22至26日、30至31日、4月1至3日，合計共24日。
㈡、原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原告頭部、腳部（即系爭事故），致其受有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
㈢、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
㈣、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卷㈠第145-146頁）。
㈤、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為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已領取264,000元之原領工資補償（即依系爭爭議調解給付44,000元、110年11月5日提存22萬元）。
㈥、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⑴原領薪資以每月44,000元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43,200元。⑵以日薪2,2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65,200元。⑶、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
㈦、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2醫療費用共1,490元、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2,181元，被告同意給付。
㈧、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共30,950元，被告同意給付。
㈨、原告於110年6月3日、11日、7月2日、5日、9日、12日有前往嘉義長庚醫院就診，支出交通費用共3,900元（附表一1之3編號1至6）（是否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則有爭執）。
㈩、被告已給付原告含45,500元看護費用在內共70,000元。
、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
四、法院之判斷：
    本件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如下：
㈠、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
１、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2所示之醫療費用1,49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醫療費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業如前述。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就「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頭部外傷後眩暈症』、『頭部外傷後腦震盪』，是否為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或與本件事件無關？」、「原告所請求之醫療費用中，是否均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有關？即是否全係因本件職業災害所支出？」、「原告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其原因為何？是否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急診頭部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枕葉及頭頂位皮下血腫，合併軟組織腫脹；無腦實質異常密度、佔據空間病灶或腦中線無偏移。最早因頭暈、腹脹、噁心及嘔吐曾於110年5月9日至嘉義長庚醫院急診，診斷為疑似急性胃炎。110年6月3日開始，因多次頭暈、頭痛及耳鳴至嘉義長庚醫院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就醫，110年7月12日純音聽力檢查結果未發現明顯異常，110年10月15日嘉義長庚醫院耳鼻喉科門診診斷:周邊型眩暈症，疑似良性陣發性眩暈；110年10月29日診斷書:頭部外傷後眩暈症。本院鑑定評估時仍主訴每週一至兩次眩暈合併噁心，每次持續數分鐘，但未合併其他神經學徵象，考量系爭事故當日頭部電腦斷層未發現腦實質異常、病歷紀錄未出現受傷後意識喪失、失憶、混亂、癲癇或神經學徵象等症狀，不符合『腦震盪』或『輕度創傷性腦部損傷(mildtraumaticbraininjury)』定義。本院鑑定診斷為:周邊型眩暈症，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經鑑定與系爭事故具因果相關之診斷為『1.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骨折，合併伸肌腱斷裂、腓神經及腓腸神經病變；2.頭皮撕裂傷』，其他診斷或症狀經鑑定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或無法證實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則腦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無關。」、「110年11月8日屏東基督教醫院左足X光檢查發現第五蹠骨癒合良好，而111年3月3日追蹤左足X光檢查發現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個案否認110年11月8日至111年3月3日期間曾發生左足外傷，亦未有相關就醫紀錄。本院考量一般骨折癒合後不會發生自發性骨折,鑑定無法證實『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等情，有該院112年9月8日成附醫秘字第1120019578號檢附之原告病情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書）可參（本院卷㈡第336至337頁）。是被告抗辯此部分與系爭傷害無因果關係，應屬可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因上開傷害所出之附表一1之3至1之5醫療費用，自屬無據。
㈡、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原領工資補償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被告則抗辯應以月薪44,000計算，縱以日薪2,200元計算，亦應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經查：
１、按勞資爭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作成調解方案，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為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2條第5項、第19條第1項前段、第2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開內容觀之，就「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部分，並未記載於調解結果內，且調解結果亦未記載兩造同意110年5月4日後之薪資補償以44,000元計算，自難認兩造已就上開部分達成和解，被告抗辯原告應受拘束云云，尚難憑採，是本件自110年5月4日起之原領薪資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
３、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本文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或疾病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再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然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是按日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逐日計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1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抗辯應扣除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自屬無據。
４、是依上開說明計算結果，本件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薪資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不爭執事項㈥、⑶），從而，原告可請求之工資補償為233,200元（計算式為：497,000元-44,000元-220,000元=233,200元）。
㈢、醫療用品費2,181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二所示之醫療費用2,181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㈣、看診交通費72,950元：
１、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30,95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㈧），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看診交通費，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前揭病況與系爭事故並無因果關係，業如前㈠所述，原告請求此部分之看診交通費，自無理由。
㈤、看護費用363,000元：　　
１、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就原告自受系爭傷害後，是否須受他人看護部分，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參考屏東基督教醫院病歷記錄，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出院診斷: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開放性骨折、頭皮撕裂傷5公分。110年4月3日至110年4月16日期間住院手術治療。110年5月31日骨科門診「疼痛改善但仍無法行走」，110年6月21日「移除第四及第五蹠骨骨針」。110年8月26日「已可步行進入診間」。建議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㈡第335頁），原告雖主張應依屏東基督教醫院110年11月8日診斷證明書所載，於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照護，之後3個月內半日照護（本院卷㈠第263頁），惟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載原告各時期就醫之情形加以綜合判斷，應屬可採，原告上開主張尚不足採。是原告因系爭傷害所需之看護期間及程度為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
３、看護工作之收費並無統一標準，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並未高於目前行情，被告雖抗辯家庭看護工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為32,000元至35,000元，原告全日看護費應以每月32,000元、半日看護費應以每月16,000元即每日553元計算等語。惟按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工時，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觀諸勞基法第30條第3項但書規定即明，被告抗辯以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計算原告之全日看護費用，並以每月薪資2分之1計算半日看護費用，顯不足採。又僱用外籍看護工所支出之看護費，固然較低，惟原告選擇由其親屬看護，乃其權利，且政府部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原非為填補受看護人所受之看護費損害而設，是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應屬可採。從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60,600元（1,100元×146日=160,600元，146日詳附表五）。
４、被告抗辯已給付7萬元看護費予原告，並由原告母親簽收，原告固不否認有收受7萬元，惟主張僅其中45,500元為看護費，其餘24,500元為被告給付原告住院、休養期間之伙食費等語，經查：證人即原告母親張敏證稱：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後，伊包車下去屏東跟被告拿1萬元，後來伊有跟被告說伊出外不方便沒錢，被告又拿1萬元給伊，出院之後，被告叫伊不要去報公安，2萬元是看護費，伊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是伊跟被告說要向被告拿看護費，被告才拿2萬元給伊，但伊有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3萬元是要給原告治療腳或是生活費。只有2萬元是看護費等語（本院卷㈢第22至23頁）。證人張敏證述被告給付1萬元、1萬元、2萬元、3萬元之經過，核與被告所提出之簽收證明（本院卷㈠第143頁）相符。依證人張敏之證述，被告有明確告知看護費部分為2萬元，至於兩筆1萬元部分，則係因原告甫發生系爭事故住院，給與證人用以支應臨時支出，並未指明為看護費。證人另亦證稱：（妳在醫院時，妳有沒有曾跟被告說妳沒有錢請看護？）我有跟被告講要請看護，被告叫我不要種田，請我自己照顧原告就好。（所以住院期間的兩筆1萬元，被告拿給妳，是要讓妳照顧原告的嗎？）是。（出院後，是因為被告拿2萬元看護費給妳，妳跟被告說不夠，被告隔幾天才又拿3萬元給妳嗎？）是。被告也有講說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被告講的再來沒有薪水，是指妳照顧原告不會再拿看護費給妳，還是他再來就不付薪水給原告？）兩樣都沒有，但我不知道被告是什麼意思等語（本院卷㈢第24至25頁）。依證人上開證述，被告係請證人照顧原告，並給付2萬元，2萬元的部分有言明是看護費，經證人反應錢不夠，再給付3萬元，並告知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足認被告給付3萬元予證人之原因，應係給付看護費。因此，本件被告所給付之7萬元中之5萬元為看護費，至於其餘2萬元並非看護費。
５、綜上，扣除被告已給付5萬元看護費用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0,600元（160,600元-50,000元）。
㈥、勞動能力減損：
　　本件原告請求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經查，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加害人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對被害人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可見其傷勢非輕，亦須休養相當時日，則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精神甚感痛苦，自屬可信，其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藉金，洵無不合。經審酌原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未婚、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15頁），被告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現為工程行負責人，已離婚，與兒媳及孫子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29頁），與兩造之經濟能力（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因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被告侵害行為情節、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之程度及其精神所受打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20萬元為適宜。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87,808元（醫療費用1,490元、工資補償233,200元、醫療用品費2,181元、看診交通費30,950元、看護費用110,600元、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30日（本院卷㈠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附表一：醫療門診費用及交通費用表
1之1：110年4月22日、110年5月6日嘉基醫院交通費3,200元。
1之2：屏基骨科醫療費用共1,490元、交通費27,750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5/31

		屏基骨科

		


		  490元

		加計110/4/22與
110年5/6共5次看診
2,775×2×5＝27,750元

		P31上



		  2.

		110/6/21

		屏基骨科

		


		  490元

		


		P33上



		  3.

		110/7/20

		屏基骨科

		


		  510元

		


		P41









1之3：長庚醫院（眩暈症及腦震盪）醫療費用8,340元、交通費
      共18次11,700元（325×2×18）：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6/3

		長庚腦神經外科

		


		  380元

		


		P31下



		  2

		110/6/11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3下



		  3

		110/7/2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5下、P255上



		  4

		110/7/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35上、P257上



		  5

		110/7/9

		長庚腦神經外科

		


		  360元

		


		P255下，扣除證書費



		  6

		110/7/12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57下



		  7 

		110/10/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259、卷二P385上



		  8 

		110/10/1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61上



		  9

		110/10/2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P261下，扣除證書費



		  10
  11

		110/1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長庚急診

		


		  240元
  7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385下
卷二P387



		  12

		110/12/29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391



		  13 

		110/12/30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393



		  14

		111/11/28

		長庚急診

		


		  690元

		


		卷二P397（11/29，未扣證書費120）



		  15

		111/12/22

		長庚神經內科

		


		  340元

		


		卷二P399



		  16

		112/1/4

		長庚急診

		


		  570元

		合併為一次看診

		卷二P401



		  17
  18

		112/1/5

		長庚神經內科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340元

		


		卷二P403
卷二P405



		  19

		112/1/1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407



		  20

		112/2/3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5編號7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09



		  21

		112/2/24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卷二P411









1之4：111年3月3日再次骨折部分，醫療費3,390元、來回看診交
      通費19,900元【屏基2775×2×3＝16650，長庚325×2×5＝32
      50】：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1

		111/3/3

		屏基骨科

		


		  5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200）



		  2

		111/5/5

		屏基骨科

		


		  6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300）



		  3

		111/5/1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1



		  4

		111/7/14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上



		  5

		111/8/22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下



		  6

		111/8/2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5上



		  7

		111/10/4

		屏基骨科

		


		  490元

		卷二P427（未扣證書費150）



		  8

		111/10/25

		長庚骨科

		


		  360元

		卷二P425下









1之5：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部分，醫療費用9,160元、來回看
      診16次之交通費10,400元（325×2×16）：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1/3/9

		長庚精神科

		


		  440元

		


		卷二P429上



		  2

		111/4/6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29下



		  3

		111/6/1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上



		  4

		111/7/27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下



		  5

		111/9/20

		長庚精神科

		


		  540元

		


		卷二P433上



		  6

		111/10/3

		長庚精神科

		


		  460元

		


		卷二P433下（未扣證書費120）



		  7

		112/2/3

		長庚精神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3編號20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35



		  8
  9

		112/4/17

		長庚急診
長庚急診

		


		  570元
 12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443上
卷二P443下（證書費140）



		 10

		112/4/19

		長庚整型外科

		


		  460元

		


		卷二P445下（其他費120？）



		 11

		112/4/26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上



		 12

		112/5/8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下



		 13

		112/5/17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449



		 14

		112/6/14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51



		 15

		112/7/1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3



		 16

		112/8/21

		長庚急診

		


		  670元

		


		卷二P455



		 17

		112/8/23

		長庚精神科

		


		  580元

		


		卷二P457



		 18

		112/8/3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9









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表，合計2,181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註



		  1

		110/5/1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80元

		




		  2

		110/5/2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36元

		




		  3

		110/6/3

		瑞仁藥妝生活館

		


		 1,130元

		




		  4

		110/6/15

		瑞仁藥妝生活館

		


		   535元

		










附表三：原領工資補償計算式
3之1：原告主張233,200元：
　　　以日薪2,200元計算，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雙方於調解程序同意為44,000元，被告已給付。故自110年5月4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共453,200元，扣除被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共233,200元。
3之2：被告抗辯：
⑴、以月薪44,000元計算，自110年4月3日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工資補償343,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79,200元。
⑵、以日薪22,0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領金額為365,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101,200元。
附表四：看護費用計算式
4之1、原告主張：
⑴、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共264,000元。再休養3個月半日看護，每半日1,100元，共99,000元。合計363,0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317,500元。
⑵、縱以系爭鑑定報告認原告僅於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共145日需受半日看護，被告應給付之看護費為159,5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114,000元。
4之2、被告答辯：
　  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半日看護，每日533元，再扣除已給付70,000元看護費。　　
附表五：
[image: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昱維  

訴訟代理人  呂維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怡君律師

被      告  陳汶和即建興樓房遷移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威融律師

            翁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987,808元，及自民國110年

    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負擔7分之5，餘由原告負

    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987,8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

    告原起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

    經擴張、減縮請求項目及金額後變更聲明金額為1,362,910

    元（本院卷㈡第375頁）。核前開聲明，其主張之基礎事實同

    一，且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屬合法，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伊投保勞工保

    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伊於110年4月3

    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建

    築物遷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

    時，挖斗掉落砸中伊頭部、腳部（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

    有頭皮撕裂傷5公分、左腳第三、第四、第五蟅骨第3B級開

    放性骨折、併肌肉及肌腱斷裂外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被告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勞基

    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

    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原領工資補償233,200

    元（附表三3之1）。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93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用品費2,1

    81元（附表二）、看診交通費72,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5

    ）、看護費用363,000元（其中被告已給付45,500元，尚應

    給付317,500元，如附表四4之1⑴所示）、勞動能力減損414,

    699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2,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本院

    卷㈡第375頁、卷㈢第21頁）。

二、被告則辯以：

    對原告主張自110年2月28日受僱於伊，於110年4月3日發生

    系爭職災事故並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伊應負職業災害補

    償及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然就醫療費用部分，僅同意

    給付附表一1之2共1,490元，其餘與系爭傷害無關。就原領

    工資補償部分，如附表三3之2所示。就醫療用品費2,181元

    同意給付。就看診交通費72,950元部分，僅同意給付30,950

    元（附表一1之1至1之2），其餘部分與系爭傷害無關。就看

    護費用部分，如附表四4之2所示。就勞動能力減損部分金額

    為409,387元。就精神慰撫金30萬元部分請求過高，應予酌

    減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㈠第133頁、卷

    ㈢第21頁）。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㈡第310至312頁、卷㈢第27至29頁

    ）：

㈠、原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原告投保勞

    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原告於系

    爭事故110年4月3日前之工作日期分別為：110年2月28日、3

    月1日、3至5日、8至13日、15日、17至18日、22至26日、30

    至31日、4月1至3日，合計共24日。

㈡、原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

    顯法寺」進行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

    掉落砸中原告頭部、腳部（即系爭事故），致其受有系爭傷

    害。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

㈢、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

    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

㈣、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

    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

    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

    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

    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

    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

    。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

    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

    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

    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卷㈠第

    145-146頁）。

㈤、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為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

    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已領取264,000元之原領工

    資補償（即依系爭爭議調解給付44,000元、110年11月5日提

    存22萬元）。

㈥、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

    月26日）：⑴原領薪資以每月44,000元計算，原領工資補償

    金額為343,200元。⑵以日薪2,2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

    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65,20

    0元。⑶、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

    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

    ,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

㈦、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2醫療費用共1,490元、附表

    二醫療用品費用2,181元，被告同意給付。

㈧、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共30,950元

    ，被告同意給付。

㈨、原告於110年6月3日、11日、7月2日、5日、9日、12日有前往

    嘉義長庚醫院就診，支出交通費用共3,900元（附表一1之3

    編號1至6）（是否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則有爭執）。

㈩、被告已給付原告含45,500元看護費用在內共70,000元。

、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

    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

    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

    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

    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

四、法院之判斷：

    本件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

    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不爭執事項㈢），

    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如下：

㈠、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

１、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2所示之醫療費用1,49

    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

    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

    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

    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

    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醫療費

    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因

    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業如前述。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就「診斷證明書所記載

    之『頭部外傷後眩暈症』、『頭部外傷後腦震盪』，是否為系爭

    職業災害所致？或與本件事件無關？」、「原告所請求之醫

    療費用中，是否均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有關？即是否全係因

    本件職業災害所支出？」、「原告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

    骨再次骨折，其原因為何？是否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成大

    醫院鑑定結果為：「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急診頭部

    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枕葉及頭頂位皮下血腫，合併軟組織腫

    脹；無腦實質異常密度、佔據空間病灶或腦中線無偏移。最

    早因頭暈、腹脹、噁心及嘔吐曾於110年5月9日至嘉義長庚

    醫院急診，診斷為疑似急性胃炎。110年6月3日開始，因多

    次頭暈、頭痛及耳鳴至嘉義長庚醫院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

    診就醫，110年7月12日純音聽力檢查結果未發現明顯異常，

    110年10月15日嘉義長庚醫院耳鼻喉科門診診斷:周邊型眩暈

    症，疑似良性陣發性眩暈；110年10月29日診斷書:頭部外傷

    後眩暈症。本院鑑定評估時仍主訴每週一至兩次眩暈合併噁

    心，每次持續數分鐘，但未合併其他神經學徵象，考量系爭

    事故當日頭部電腦斷層未發現腦實質異常、病歷紀錄未出現

    受傷後意識喪失、失憶、混亂、癲癇或神經學徵象等症狀，

    不符合『腦震盪』或『輕度創傷性腦部損傷(mildtraumaticbra

    ininjury)』定義。本院鑑定診斷為:周邊型眩暈症，與系爭

    事故不具因果關係。」、「經鑑定與系爭事故具因果相關之

    診斷為『1.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骨折，合併伸肌腱斷裂、腓

    神經及腓腸神經病變；2.頭皮撕裂傷』，其他診斷或症狀經

    鑑定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或無法證實與系爭事故之因果

    關係。則腦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無

    關。」、「110年11月8日屏東基督教醫院左足X光檢查發現

    第五蹠骨癒合良好，而111年3月3日追蹤左足X光檢查發現左

    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個案否認110年11月8日至111年3月3

    日期間曾發生左足外傷，亦未有相關就醫紀錄。本院考量一

    般骨折癒合後不會發生自發性骨折,鑑定無法證實『左腳第五

    蹠骨再次骨折』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等情，有該院112

    年9月8日成附醫秘字第1120019578號檢附之原告病情鑑定報

    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書）可參（本院卷㈡第336至337頁）

    。是被告抗辯此部分與系爭傷害無因果關係，應屬可採。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因上開傷害所出之附表一1之3至1之5醫療費

    用，自屬無據。

㈡、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原領工資補償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被告則抗辯

    應以月薪44,000計算，縱以日薪2,200元計算，亦應扣除例

    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經查：

１、按勞資爭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作成調

    解方案，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為調解成

    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2條

    第5項、第19條第1項前段、第2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系爭爭議調解

    ，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

    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

    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

    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

    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

    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

    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

    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

    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不爭執事項㈣）。依

    上開內容觀之，就「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

    薪資」部分，並未記載於調解結果內，且調解結果亦未記載

    兩造同意110年5月4日後之薪資補償以44,000元計算，自難

    認兩造已就上開部分達成和解，被告抗辯原告應受拘束云云

    ，尚難憑採，是本件自110年5月4日起之原領薪資應以日薪2

    ,200元計算。

３、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本文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

    害或疾病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

    予以補償。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規定，勞基法第5

    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

    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

    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

    日之工資。再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旨在維持勞工於

    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

    動力業已喪失，然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

    是按日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逐日計算（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891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抗辯應扣除除例

    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自屬無據。

４、是依上開說明計算結果，本件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

    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薪資以日薪2,

    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

    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

    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不爭執事項㈥、⑶）

    ，從而，原告可請求之工資補償為233,200元（計算式為：4

    97,000元-44,000元-220,000元=233,200元）。

㈢、醫療用品費2,181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93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二所示

    之醫療費用2,181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

    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㈣、看診交通費72,950元：

１、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30,950元

    ，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㈧），原告此部

    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

    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

    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

    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看診交

    通費，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前揭

    病況與系爭事故並無因果關係，業如前㈠所述，原告請求此

    部分之看診交通費，自無理由。

㈤、看護費用363,000元：　　

１、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

    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

    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

    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

    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

    ，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96年度

    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就原告自受系爭傷害後，是否須受他人看護部分，成大醫院

    鑑定結果為：參考屏東基督教醫院病歷記錄，110年4月3日

    發生系爭事故，出院診斷: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開放性骨折

    、頭皮撕裂傷5公分。110年4月3日至110年4月16日期間住院

    手術治療。110年5月31日骨科門診「疼痛改善但仍無法行走

    」，110年6月21日「移除第四及第五蹠骨骨針」。110年8月

    26日「已可步行進入診間」。建議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

    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㈡第33

    5頁），原告雖主張應依屏東基督教醫院110年11月8日診斷

    證明書所載，於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照護，之後3個月內半日

    照護（本院卷㈠第263頁），惟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載原告各時

    期就醫之情形加以綜合判斷，應屬可採，原告上開主張尚不

    足採。是原告因系爭傷害所需之看護期間及程度為110年4月

    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

３、看護工作之收費並無統一標準，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

    計算，並未高於目前行情，被告雖抗辯家庭看護工之合理勞

    動條件薪資基準為32,000元至35,000元，原告全日看護費應

    以每月32,000元、半日看護費應以每月16,000元即每日553

    元計算等語。惟按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工時，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

    觀諸勞基法第30條第3項但書規定即明，被告抗辯以全時居

    家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計算原告之全日看護費用，

    並以每月薪資2分之1計算半日看護費用，顯不足採。又僱用

    外籍看護工所支出之看護費，固然較低，惟原告選擇由其親

    屬看護，乃其權利，且政府部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資源

    ，原非為填補受看護人所受之看護費損害而設，是原告主張

    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應屬可採。從而，原告得請求之

    看護費用為160,600元（1,100元×146日=160,600元，146日

    詳附表五）。

４、被告抗辯已給付7萬元看護費予原告，並由原告母親簽收，原

    告固不否認有收受7萬元，惟主張僅其中45,500元為看護費

    ，其餘24,500元為被告給付原告住院、休養期間之伙食費等

    語，經查：證人即原告母親張敏證稱：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後

    ，伊包車下去屏東跟被告拿1萬元，後來伊有跟被告說伊出

    外不方便沒錢，被告又拿1萬元給伊，出院之後，被告叫伊

    不要去報公安，2萬元是看護費，伊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

    又拿3萬元給伊。是伊跟被告說要向被告拿看護費，被告才

    拿2萬元給伊，但伊有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

    ，3萬元是要給原告治療腳或是生活費。只有2萬元是看護費

    等語（本院卷㈢第22至23頁）。證人張敏證述被告給付1萬元

    、1萬元、2萬元、3萬元之經過，核與被告所提出之簽收證

    明（本院卷㈠第143頁）相符。依證人張敏之證述，被告有明

    確告知看護費部分為2萬元，至於兩筆1萬元部分，則係因原

    告甫發生系爭事故住院，給與證人用以支應臨時支出，並未

    指明為看護費。證人另亦證稱：（妳在醫院時，妳有沒有曾

    跟被告說妳沒有錢請看護？）我有跟被告講要請看護，被告

    叫我不要種田，請我自己照顧原告就好。（所以住院期間的

    兩筆1萬元，被告拿給妳，是要讓妳照顧原告的嗎？）是。

    （出院後，是因為被告拿2萬元看護費給妳，妳跟被告說不

    夠，被告隔幾天才又拿3萬元給妳嗎？）是。被告也有講說

    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被告講的再來沒有薪水，是指妳照顧

    原告不會再拿看護費給妳，還是他再來就不付薪水給原告？

    ）兩樣都沒有，但我不知道被告是什麼意思等語（本院卷㈢

    第24至25頁）。依證人上開證述，被告係請證人照顧原告，

    並給付2萬元，2萬元的部分有言明是看護費，經證人反應錢

    不夠，再給付3萬元，並告知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足認被告

    給付3萬元予證人之原因，應係給付看護費。因此，本件被

    告所給付之7萬元中之5萬元為看護費，至於其餘2萬元並非

    看護費。

５、綜上，扣除被告已給付5萬元看護費用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

    費用為110,600元（160,600元-50,000元）。

㈥、勞動能力減損：

　　本件原告請求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經查，原告勞動能

    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

    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

    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

    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

    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

    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為有理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加害人實際加

    害情形與其對被害人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

    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

    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

    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可見其傷勢非輕，亦須休養相當時日

    ，則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精神甚感痛苦，自屬可信，其請

    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藉金，洵無不合。經審酌原

    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未婚、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狀況（本

    院卷㈡第315頁），被告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現為工程行負

    責人，已離婚，與兒媳及孫子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

    29頁），與兩造之經濟能力（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可參，因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

    被告侵害行為情節、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之程度及其精神所受

    打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20萬元

    為適宜。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及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87,8

    08元（醫療費用1,490元、工資補償233,200元、醫療用品費

    2,181元、看診交通費30,950元、看護費用110,600元、勞動

    能力減損409,387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30日（本院卷㈠第67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

    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

    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附表一：醫療門診費用及交通費用表

1之1：110年4月22日、110年5月6日嘉基醫院交通費3,200元。

1之2：屏基骨科醫療費用共1,490元、交通費27,750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5/31 屏基骨科    490元 加計110/4/22與 110年5/6共5次看診 2,775×2×5＝27,750元 P31上   2. 110/6/21 屏基骨科    490元  P33上   3. 110/7/20 屏基骨科    510元  P41 



1之3：長庚醫院（眩暈症及腦震盪）醫療費用8,340元、交通費

      共18次11,700元（325×2×18）：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6/3 長庚腦神經外科    380元  P31下   2 110/6/11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3下   3 110/7/2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5下、P255上   4 110/7/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35上、P257上   5 110/7/9 長庚腦神經外科    360元  P255下，扣除證書費   6 110/7/12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57下   7  110/10/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259、卷二P385上   8  110/10/1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61上   9 110/10/2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P261下，扣除證書費   10   11 110/1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長庚急診    240元   7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385下 卷二P387   12 110/12/29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391   13  110/12/30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393   14 111/11/28 長庚急診    690元  卷二P397（11/29，未扣證書費120）   15 111/12/22 長庚神經內科    340元  卷二P399   16 112/1/4 長庚急診    570元 合併為一次看診 卷二P401   17   18 112/1/5 長庚神經內科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340元  卷二P403 卷二P405   19 112/1/1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407   20 112/2/3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5編號7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09   21 112/2/24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卷二P411 



1之4：111年3月3日再次骨折部分，醫療費3,390元、來回看診交

      通費19,900元【屏基2775×2×3＝16650，長庚325×2×5＝32

      50】：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1 111/3/3 屏基骨科    5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200）   2 111/5/5 屏基骨科    6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300）   3 111/5/1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1   4 111/7/14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上   5 111/8/22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下   6 111/8/2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5上   7 111/10/4 屏基骨科    490元 卷二P427（未扣證書費150）   8 111/10/25 長庚骨科    360元 卷二P425下 



1之5：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部分，醫療費用9,160元、來回看

      診16次之交通費10,400元（325×2×16）：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1/3/9 長庚精神科    440元  卷二P429上   2 111/4/6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29下   3 111/6/1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上   4 111/7/27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下   5 111/9/20 長庚精神科    540元  卷二P433上   6 111/10/3 長庚精神科    460元  卷二P433下（未扣證書費120）   7 112/2/3 長庚精神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3編號20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35   8   9 112/4/17 長庚急診 長庚急診    570元  12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443上 卷二P443下（證書費140）  10 112/4/19 長庚整型外科    460元  卷二P445下（其他費120？）  11 112/4/26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上  12 112/5/8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下  13 112/5/17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449  14 112/6/14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51  15 112/7/1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3  16 112/8/21 長庚急診    670元  卷二P455  17 112/8/23 長庚精神科    580元  卷二P457  18 112/8/3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9 



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表，合計2,181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註   1 110/5/1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80元    2 110/5/2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36元    3 110/6/3 瑞仁藥妝生活館   1,130元    4 110/6/15 瑞仁藥妝生活館     535元  



附表三：原領工資補償計算式

3之1：原告主張233,200元：

　　　以日薪2,200元計算，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雙方於

      調解程序同意為44,000元，被告已給付。故自110年5月4

      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共453,200元，扣除被告已清償提

      出之22萬元，共233,200元。

3之2：被告抗辯：

⑴、以月薪44,000元計算，自110年4月3日至110年11月26日，原

    領工資補償343,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

    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79,200

    元。

⑵、以日薪22,0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

    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領金額為365,200元。扣除被告已給

    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

    出之22萬元為101,200元。

附表四：看護費用計算式

4之1、原告主張：

⑴、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共264,000元。再休

    養3個月半日看護，每半日1,100元，共99,000元。合計363,

    0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317,500元。

⑵、縱以系爭鑑定報告認原告僅於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共

    145日需受半日看護，被告應給付之看護費為159,500元，扣

    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114,000元。

4之2、被告答辯：

　  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半日看護，每日533元，再扣除

    已給付70,000元看護費。　　

附表五：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昱維  
訴訟代理人  呂維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怡君律師
被      告  陳汶和即建興樓房遷移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威融律師
            翁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987,808元，及自民國110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負擔7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987,8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擴張、減縮請求項目及金額後變更聲明金額為1,362,910元（本院卷㈡第375頁）。核前開聲明，其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屬合法，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建築物遷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伊頭部、腳部（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有頭皮撕裂傷5公分、左腳第三、第四、第五蟅骨第3B級開放性骨折、併肌肉及肌腱斷裂外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原領工資補償233,200元（附表三3之1）。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用品費2,181元（附表二）、看診交通費72,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5）、看護費用363,000元（其中被告已給付45,500元，尚應給付317,500元，如附表四4之1⑴所示）、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2,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本院卷㈡第375頁、卷㈢第21頁）。
二、被告則辯以：
    對原告主張自110年2月28日受僱於伊，於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並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伊應負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然就醫療費用部分，僅同意給付附表一1之2共1,490元，其餘與系爭傷害無關。就原領工資補償部分，如附表三3之2所示。就醫療用品費2,181元同意給付。就看診交通費72,950元部分，僅同意給付30,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2），其餘部分與系爭傷害無關。就看護費用部分，如附表四4之2所示。就勞動能力減損部分金額為409,387元。就精神慰撫金30萬元部分請求過高，應予酌減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㈠第133頁、卷㈢第21頁）。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㈡第310至312頁、卷㈢第27至29頁）：
㈠、原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原告於系爭事故110年4月3日前之工作日期分別為：110年2月28日、3月1日、3至5日、8至13日、15日、17至18日、22至26日、30至31日、4月1至3日，合計共24日。
㈡、原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原告頭部、腳部（即系爭事故），致其受有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
㈢、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
㈣、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卷㈠第145-146頁）。
㈤、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為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已領取264,000元之原領工資補償（即依系爭爭議調解給付44,000元、110年11月5日提存22萬元）。
㈥、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⑴原領薪資以每月44,000元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43,200元。⑵以日薪2,2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65,200元。⑶、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
㈦、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2醫療費用共1,490元、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2,181元，被告同意給付。
㈧、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共30,950元，被告同意給付。
㈨、原告於110年6月3日、11日、7月2日、5日、9日、12日有前往嘉義長庚醫院就診，支出交通費用共3,900元（附表一1之3編號1至6）（是否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則有爭執）。
㈩、被告已給付原告含45,500元看護費用在內共70,000元。
、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
四、法院之判斷：
    本件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如下：
㈠、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
１、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2所示之醫療費用1,49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醫療費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業如前述。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就「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頭部外傷後眩暈症』、『頭部外傷後腦震盪』，是否為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或與本件事件無關？」、「原告所請求之醫療費用中，是否均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有關？即是否全係因本件職業災害所支出？」、「原告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其原因為何？是否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急診頭部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枕葉及頭頂位皮下血腫，合併軟組織腫脹；無腦實質異常密度、佔據空間病灶或腦中線無偏移。最早因頭暈、腹脹、噁心及嘔吐曾於110年5月9日至嘉義長庚醫院急診，診斷為疑似急性胃炎。110年6月3日開始，因多次頭暈、頭痛及耳鳴至嘉義長庚醫院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就醫，110年7月12日純音聽力檢查結果未發現明顯異常，110年10月15日嘉義長庚醫院耳鼻喉科門診診斷:周邊型眩暈症，疑似良性陣發性眩暈；110年10月29日診斷書:頭部外傷後眩暈症。本院鑑定評估時仍主訴每週一至兩次眩暈合併噁心，每次持續數分鐘，但未合併其他神經學徵象，考量系爭事故當日頭部電腦斷層未發現腦實質異常、病歷紀錄未出現受傷後意識喪失、失憶、混亂、癲癇或神經學徵象等症狀，不符合『腦震盪』或『輕度創傷性腦部損傷(mildtraumaticbraininjury)』定義。本院鑑定診斷為:周邊型眩暈症，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經鑑定與系爭事故具因果相關之診斷為『1.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骨折，合併伸肌腱斷裂、腓神經及腓腸神經病變；2.頭皮撕裂傷』，其他診斷或症狀經鑑定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或無法證實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則腦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無關。」、「110年11月8日屏東基督教醫院左足X光檢查發現第五蹠骨癒合良好，而111年3月3日追蹤左足X光檢查發現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個案否認110年11月8日至111年3月3日期間曾發生左足外傷，亦未有相關就醫紀錄。本院考量一般骨折癒合後不會發生自發性骨折,鑑定無法證實『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等情，有該院112年9月8日成附醫秘字第1120019578號檢附之原告病情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書）可參（本院卷㈡第336至337頁）。是被告抗辯此部分與系爭傷害無因果關係，應屬可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因上開傷害所出之附表一1之3至1之5醫療費用，自屬無據。
㈡、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原領工資補償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被告則抗辯應以月薪44,000計算，縱以日薪2,200元計算，亦應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經查：
１、按勞資爭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作成調解方案，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為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2條第5項、第19條第1項前段、第2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開內容觀之，就「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部分，並未記載於調解結果內，且調解結果亦未記載兩造同意110年5月4日後之薪資補償以44,000元計算，自難認兩造已就上開部分達成和解，被告抗辯原告應受拘束云云，尚難憑採，是本件自110年5月4日起之原領薪資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
３、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本文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或疾病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再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然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是按日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逐日計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1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抗辯應扣除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自屬無據。
４、是依上開說明計算結果，本件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薪資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不爭執事項㈥、⑶），從而，原告可請求之工資補償為233,200元（計算式為：497,000元-44,000元-220,000元=233,200元）。
㈢、醫療用品費2,181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二所示之醫療費用2,181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㈣、看診交通費72,950元：
１、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30,95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㈧），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看診交通費，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前揭病況與系爭事故並無因果關係，業如前㈠所述，原告請求此部分之看診交通費，自無理由。
㈤、看護費用363,000元：　　
１、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就原告自受系爭傷害後，是否須受他人看護部分，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參考屏東基督教醫院病歷記錄，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出院診斷: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開放性骨折、頭皮撕裂傷5公分。110年4月3日至110年4月16日期間住院手術治療。110年5月31日骨科門診「疼痛改善但仍無法行走」，110年6月21日「移除第四及第五蹠骨骨針」。110年8月26日「已可步行進入診間」。建議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㈡第335頁），原告雖主張應依屏東基督教醫院110年11月8日診斷證明書所載，於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照護，之後3個月內半日照護（本院卷㈠第263頁），惟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載原告各時期就醫之情形加以綜合判斷，應屬可採，原告上開主張尚不足採。是原告因系爭傷害所需之看護期間及程度為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
３、看護工作之收費並無統一標準，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並未高於目前行情，被告雖抗辯家庭看護工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為32,000元至35,000元，原告全日看護費應以每月32,000元、半日看護費應以每月16,000元即每日553元計算等語。惟按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工時，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觀諸勞基法第30條第3項但書規定即明，被告抗辯以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計算原告之全日看護費用，並以每月薪資2分之1計算半日看護費用，顯不足採。又僱用外籍看護工所支出之看護費，固然較低，惟原告選擇由其親屬看護，乃其權利，且政府部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原非為填補受看護人所受之看護費損害而設，是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應屬可採。從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60,600元（1,100元×146日=160,600元，146日詳附表五）。
４、被告抗辯已給付7萬元看護費予原告，並由原告母親簽收，原告固不否認有收受7萬元，惟主張僅其中45,500元為看護費，其餘24,500元為被告給付原告住院、休養期間之伙食費等語，經查：證人即原告母親張敏證稱：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後，伊包車下去屏東跟被告拿1萬元，後來伊有跟被告說伊出外不方便沒錢，被告又拿1萬元給伊，出院之後，被告叫伊不要去報公安，2萬元是看護費，伊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是伊跟被告說要向被告拿看護費，被告才拿2萬元給伊，但伊有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3萬元是要給原告治療腳或是生活費。只有2萬元是看護費等語（本院卷㈢第22至23頁）。證人張敏證述被告給付1萬元、1萬元、2萬元、3萬元之經過，核與被告所提出之簽收證明（本院卷㈠第143頁）相符。依證人張敏之證述，被告有明確告知看護費部分為2萬元，至於兩筆1萬元部分，則係因原告甫發生系爭事故住院，給與證人用以支應臨時支出，並未指明為看護費。證人另亦證稱：（妳在醫院時，妳有沒有曾跟被告說妳沒有錢請看護？）我有跟被告講要請看護，被告叫我不要種田，請我自己照顧原告就好。（所以住院期間的兩筆1萬元，被告拿給妳，是要讓妳照顧原告的嗎？）是。（出院後，是因為被告拿2萬元看護費給妳，妳跟被告說不夠，被告隔幾天才又拿3萬元給妳嗎？）是。被告也有講說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被告講的再來沒有薪水，是指妳照顧原告不會再拿看護費給妳，還是他再來就不付薪水給原告？）兩樣都沒有，但我不知道被告是什麼意思等語（本院卷㈢第24至25頁）。依證人上開證述，被告係請證人照顧原告，並給付2萬元，2萬元的部分有言明是看護費，經證人反應錢不夠，再給付3萬元，並告知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足認被告給付3萬元予證人之原因，應係給付看護費。因此，本件被告所給付之7萬元中之5萬元為看護費，至於其餘2萬元並非看護費。
５、綜上，扣除被告已給付5萬元看護費用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0,600元（160,600元-50,000元）。
㈥、勞動能力減損：
　　本件原告請求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經查，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加害人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對被害人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可見其傷勢非輕，亦須休養相當時日，則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精神甚感痛苦，自屬可信，其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藉金，洵無不合。經審酌原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未婚、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15頁），被告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現為工程行負責人，已離婚，與兒媳及孫子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29頁），與兩造之經濟能力（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因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被告侵害行為情節、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之程度及其精神所受打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20萬元為適宜。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87,808元（醫療費用1,490元、工資補償233,200元、醫療用品費2,181元、看診交通費30,950元、看護費用110,600元、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30日（本院卷㈠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附表一：醫療門診費用及交通費用表
1之1：110年4月22日、110年5月6日嘉基醫院交通費3,200元。
1之2：屏基骨科醫療費用共1,490元、交通費27,750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5/31

		屏基骨科

		


		  490元

		加計110/4/22與
110年5/6共5次看診
2,775×2×5＝27,750元

		P31上



		  2.

		110/6/21

		屏基骨科

		


		  490元

		


		P33上



		  3.

		110/7/20

		屏基骨科

		


		  510元

		


		P41









1之3：長庚醫院（眩暈症及腦震盪）醫療費用8,340元、交通費
      共18次11,700元（325×2×18）：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6/3

		長庚腦神經外科

		


		  380元

		


		P31下



		  2

		110/6/11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3下



		  3

		110/7/2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5下、P255上



		  4

		110/7/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35上、P257上



		  5

		110/7/9

		長庚腦神經外科

		


		  360元

		


		P255下，扣除證書費



		  6

		110/7/12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57下



		  7 

		110/10/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259、卷二P385上



		  8 

		110/10/1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61上



		  9

		110/10/2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P261下，扣除證書費



		  10
  11

		110/1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長庚急診

		


		  240元
  7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385下
卷二P387



		  12

		110/12/29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391



		  13 

		110/12/30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393



		  14

		111/11/28

		長庚急診

		


		  690元

		


		卷二P397（11/29，未扣證書費120）



		  15

		111/12/22

		長庚神經內科

		


		  340元

		


		卷二P399



		  16

		112/1/4

		長庚急診

		


		  570元

		合併為一次看診

		卷二P401



		  17
  18

		112/1/5

		長庚神經內科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340元

		


		卷二P403
卷二P405



		  19

		112/1/1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407



		  20

		112/2/3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5編號7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09



		  21

		112/2/24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卷二P411









1之4：111年3月3日再次骨折部分，醫療費3,390元、來回看診交
      通費19,900元【屏基2775×2×3＝16650，長庚325×2×5＝32
      50】：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1

		111/3/3

		屏基骨科

		


		  5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200）



		  2

		111/5/5

		屏基骨科

		


		  6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300）



		  3

		111/5/1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1



		  4

		111/7/14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上



		  5

		111/8/22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下



		  6

		111/8/2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5上



		  7

		111/10/4

		屏基骨科

		


		  490元

		卷二P427（未扣證書費150）



		  8

		111/10/25

		長庚骨科

		


		  360元

		卷二P425下









1之5：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部分，醫療費用9,160元、來回看
      診16次之交通費10,400元（325×2×16）：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1/3/9

		長庚精神科

		


		  440元

		


		卷二P429上



		  2

		111/4/6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29下



		  3

		111/6/1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上



		  4

		111/7/27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下



		  5

		111/9/20

		長庚精神科

		


		  540元

		


		卷二P433上



		  6

		111/10/3

		長庚精神科

		


		  460元

		


		卷二P433下（未扣證書費120）



		  7

		112/2/3

		長庚精神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3編號20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35



		  8
  9

		112/4/17

		長庚急診
長庚急診

		


		  570元
 12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443上
卷二P443下（證書費140）



		 10

		112/4/19

		長庚整型外科

		


		  460元

		


		卷二P445下（其他費120？）



		 11

		112/4/26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上



		 12

		112/5/8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下



		 13

		112/5/17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449



		 14

		112/6/14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51



		 15

		112/7/1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3



		 16

		112/8/21

		長庚急診

		


		  670元

		


		卷二P455



		 17

		112/8/23

		長庚精神科

		


		  580元

		


		卷二P457



		 18

		112/8/3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9









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表，合計2,181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註



		  1

		110/5/1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80元

		




		  2

		110/5/2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36元

		




		  3

		110/6/3

		瑞仁藥妝生活館

		


		 1,130元

		




		  4

		110/6/15

		瑞仁藥妝生活館

		


		   535元

		










附表三：原領工資補償計算式
3之1：原告主張233,200元：
　　　以日薪2,200元計算，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雙方於調解程序同意為44,000元，被告已給付。故自110年5月4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共453,200元，扣除被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共233,200元。
3之2：被告抗辯：
⑴、以月薪44,000元計算，自110年4月3日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工資補償343,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79,200元。
⑵、以日薪22,0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領金額為365,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101,200元。
附表四：看護費用計算式
4之1、原告主張：
⑴、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共264,000元。再休養3個月半日看護，每半日1,100元，共99,000元。合計363,0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317,500元。
⑵、縱以系爭鑑定報告認原告僅於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共145日需受半日看護，被告應給付之看護費為159,5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114,000元。
4之2、被告答辯：
　  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半日看護，每日533元，再扣除已給付70,000元看護費。　　
附表五：
[image: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昱維  

訴訟代理人  呂維凱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怡君律師

被      告  陳汶和即建興樓房遷移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威融律師

            翁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987,808元，及自民國110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減縮部分除外）由被告負擔7分之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987,8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擴張、減縮請求項目及金額後變更聲明金額為1,362,910元（本院卷㈡第375頁）。核前開聲明，其主張之基礎事實同一，且為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屬合法，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建築物遷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伊頭部、腳部（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有頭皮撕裂傷5公分、左腳第三、第四、第五蟅骨第3B級開放性骨折、併肌肉及肌腱斷裂外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應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原領工資補償233,200元（附表三3之1）。另得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用品費2,181元（附表二）、看診交通費72,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5）、看護費用363,000元（其中被告已給付45,500元，尚應給付317,500元，如附表四4之1⑴所示）、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2,9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本院卷㈡第375頁、卷㈢第21頁）。

二、被告則辯以：

    對原告主張自110年2月28日受僱於伊，於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並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及伊應負職業災害補償及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然就醫療費用部分，僅同意給付附表一1之2共1,490元，其餘與系爭傷害無關。就原領工資補償部分，如附表三3之2所示。就醫療用品費2,181元同意給付。就看診交通費72,950元部分，僅同意給付30,950元（附表一1之1至1之2），其餘部分與系爭傷害無關。就看護費用部分，如附表四4之2所示。就勞動能力減損部分金額為409,387元。就精神慰撫金30萬元部分請求過高，應予酌減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本院卷㈠第133頁、卷㈢第21頁）。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㈡第310至312頁、卷㈢第27至29頁）：

㈠、原告自110年2月28日起受僱被告，被告未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兩造約定原告工作日薪為每日2,200元，原告於系爭事故110年4月3日前之工作日期分別為：110年2月28日、3月1日、3至5日、8至13日、15日、17至18日、22至26日、30至31日、4月1至3日，合計共24日。

㈡、原告於110年4月3日受被告指派至屏東縣○○鄉○○路○○巷00號「顯法寺」進行系爭工程，被告駕駛挖土機吊掛材料時，挖斗掉落砸中原告頭部、腳部（即系爭事故），致其受有系爭傷害。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屬職業災害。

㈢、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

㈣、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卷㈠第145-146頁）。

㈤、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為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已領取264,000元之原領工資補償（即依系爭爭議調解給付44,000元、110年11月5日提存22萬元）。

㈥、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⑴原領薪資以每月44,000元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43,200元。⑵以日薪2,2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365,200元。⑶、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

㈦、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2醫療費用共1,490元、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2,181元，被告同意給付。

㈧、原告因系爭事故而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共30,950元，被告同意給付。

㈨、原告於110年6月3日、11日、7月2日、5日、9日、12日有前往嘉義長庚醫院就診，支出交通費用共3,900元（附表一1之3編號1至6）（是否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則有爭執）。

㈩、被告已給付原告含45,500元看護費用在內共70,000元。

、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

四、法院之判斷：

    本件被告就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負補償責任，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茲就原告請求金額分述如下：

㈠、醫療費用22,380元（附表一1之2至1之5）：

１、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2所示之醫療費用1,49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醫療費用，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經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業如前述。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就「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頭部外傷後眩暈症』、『頭部外傷後腦震盪』，是否為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或與本件事件無關？」、「原告所請求之醫療費用中，是否均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有關？即是否全係因本件職業災害所支出？」、「原告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其原因為何？是否系爭職業災害所致？」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急診頭部電腦斷層檢查發現:枕葉及頭頂位皮下血腫，合併軟組織腫脹；無腦實質異常密度、佔據空間病灶或腦中線無偏移。最早因頭暈、腹脹、噁心及嘔吐曾於110年5月9日至嘉義長庚醫院急診，診斷為疑似急性胃炎。110年6月3日開始，因多次頭暈、頭痛及耳鳴至嘉義長庚醫院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就醫，110年7月12日純音聽力檢查結果未發現明顯異常，110年10月15日嘉義長庚醫院耳鼻喉科門診診斷:周邊型眩暈症，疑似良性陣發性眩暈；110年10月29日診斷書:頭部外傷後眩暈症。本院鑑定評估時仍主訴每週一至兩次眩暈合併噁心，每次持續數分鐘，但未合併其他神經學徵象，考量系爭事故當日頭部電腦斷層未發現腦實質異常、病歷紀錄未出現受傷後意識喪失、失憶、混亂、癲癇或神經學徵象等症狀，不符合『腦震盪』或『輕度創傷性腦部損傷(mildtraumaticbraininjury)』定義。本院鑑定診斷為:周邊型眩暈症，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經鑑定與系爭事故具因果相關之診斷為『1.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骨折，合併伸肌腱斷裂、腓神經及腓腸神經病變；2.頭皮撕裂傷』，其他診斷或症狀經鑑定與系爭事故不具因果關係或無法證實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則腦神經外科及耳鼻喉科門診與本件職業災害事故無關。」、「110年11月8日屏東基督教醫院左足X光檢查發現第五蹠骨癒合良好，而111年3月3日追蹤左足X光檢查發現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個案否認110年11月8日至111年3月3日期間曾發生左足外傷，亦未有相關就醫紀錄。本院考量一般骨折癒合後不會發生自發性骨折,鑑定無法證實『左腳第五蹠骨再次骨折』與系爭事故之因果關係。」等情，有該院112年9月8日成附醫秘字第1120019578號檢附之原告病情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書）可參（本院卷㈡第336至337頁）。是被告抗辯此部分與系爭傷害無因果關係，應屬可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因上開傷害所出之附表一1之3至1之5醫療費用，自屬無據。

㈡、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原告主張原領工資補償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被告則抗辯應以月薪44,000計算，縱以日薪2,200元計算，亦應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經查：

１、按勞資爭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作成調解方案，爭議雙方當事人同意在調解紀錄簽名者，為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2條第5項、第19條第1項前段、第2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於110年5月17日於屏東縣政府成立系爭爭議調解，其中「雙方不爭執事項」為：１、110年4月3日在屏東縣麟洛工地發生職災。２、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調解結果」為：１、本案勞資雙方合意：資方給付勞方迄110年5月17日尚未核付之醫療費用4,427元，款項於110年5月17日會議現場給付勞方收訖無誤。並給付勞方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之薪資補償44,000元，此一部分之款項於110年5月21日前給付。２、有關勞方職災補償後續之處理，由勞資雙方向本府提出申請再辦理。３、勞資雙方同意上述結論，本次調解會議結論成立（不爭執事項㈣）。依上開內容觀之，就「勞資雙方同意依每月44,000元作為原領薪資」部分，並未記載於調解結果內，且調解結果亦未記載兩造同意110年5月4日後之薪資補償以44,000元計算，自難認兩造已就上開部分達成和解，被告抗辯原告應受拘束云云，尚難憑採，是本件自110年5月4日起之原領薪資應以日薪2,200元計算。

３、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本文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或疾病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再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然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是按日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逐日計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1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抗辯應扣除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等語，自屬無據。

４、是依上開說明計算結果，本件原告因系爭事故之不能工作期間（110年4月3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薪資以日薪2,200元依曆逐日計算，原領工資補償金額為497,200元（即：①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工資補償44,000元，加計②110年5月4日至110年11月26日453,200元）（不爭執事項㈥、⑶），從而，原告可請求之工資補償為233,200元（計算式為：497,000元-44,000元-220,000元=233,200元）。

㈢、醫療用品費2,181元：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二所示之醫療費用2,181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㈣、看診交通費72,950元：

１、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支出附表一1之1、1之2交通費30,950元，為被告不爭執，並同意給付（不爭執事項㈧），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有理由。

２、原告主張因系爭傷害就醫治療後，因傷及頭部導致眩暈症、腦震盪，復因系爭傷害容易再次骨折而於111年3月3日左腳第五蹠骨二次骨折，又因系爭職災事故致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均需前往醫院治療，支出附表一1之3至1之5之看診交通費，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前揭病況與系爭事故並無因果關係，業如前㈠所述，原告請求此部分之看診交通費，自無理由。

㈤、看護費用363,000元：　　

１、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

２、就原告自受系爭傷害後，是否須受他人看護部分，成大醫院鑑定結果為：參考屏東基督教醫院病歷記錄，110年4月3日發生系爭事故，出院診斷:左側第三至第五蹠骨開放性骨折、頭皮撕裂傷5公分。110年4月3日至110年4月16日期間住院手術治療。110年5月31日骨科門診「疼痛改善但仍無法行走」，110年6月21日「移除第四及第五蹠骨骨針」。110年8月26日「已可步行進入診間」。建議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本院卷㈡第335頁），原告雖主張應依屏東基督教醫院110年11月8日診斷證明書所載，於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照護，之後3個月內半日照護（本院卷㈠第263頁），惟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載原告各時期就醫之情形加以綜合判斷，應屬可採，原告上開主張尚不足採。是原告因系爭傷害所需之看護期間及程度為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期間需受半日看護。

３、看護工作之收費並無統一標準，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並未高於目前行情，被告雖抗辯家庭看護工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為32,000元至35,000元，原告全日看護費應以每月32,000元、半日看護費應以每月16,000元即每日553元計算等語。惟按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工時，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觀諸勞基法第30條第3項但書規定即明，被告抗辯以全時居家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計算原告之全日看護費用，並以每月薪資2分之1計算半日看護費用，顯不足採。又僱用外籍看護工所支出之看護費，固然較低，惟原告選擇由其親屬看護，乃其權利，且政府部門所提供之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原非為填補受看護人所受之看護費損害而設，是原告主張半日看護以1,100元計算，應屬可採。從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60,600元（1,100元×146日=160,600元，146日詳附表五）。

４、被告抗辯已給付7萬元看護費予原告，並由原告母親簽收，原告固不否認有收受7萬元，惟主張僅其中45,500元為看護費，其餘24,500元為被告給付原告住院、休養期間之伙食費等語，經查：證人即原告母親張敏證稱：原告發生系爭事故後，伊包車下去屏東跟被告拿1萬元，後來伊有跟被告說伊出外不方便沒錢，被告又拿1萬元給伊，出院之後，被告叫伊不要去報公安，2萬元是看護費，伊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是伊跟被告說要向被告拿看護費，被告才拿2萬元給伊，但伊有跟被告說不夠，被告才又拿3萬元給伊，3萬元是要給原告治療腳或是生活費。只有2萬元是看護費等語（本院卷㈢第22至23頁）。證人張敏證述被告給付1萬元、1萬元、2萬元、3萬元之經過，核與被告所提出之簽收證明（本院卷㈠第143頁）相符。依證人張敏之證述，被告有明確告知看護費部分為2萬元，至於兩筆1萬元部分，則係因原告甫發生系爭事故住院，給與證人用以支應臨時支出，並未指明為看護費。證人另亦證稱：（妳在醫院時，妳有沒有曾跟被告說妳沒有錢請看護？）我有跟被告講要請看護，被告叫我不要種田，請我自己照顧原告就好。（所以住院期間的兩筆1萬元，被告拿給妳，是要讓妳照顧原告的嗎？）是。（出院後，是因為被告拿2萬元看護費給妳，妳跟被告說不夠，被告隔幾天才又拿3萬元給妳嗎？）是。被告也有講說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被告講的再來沒有薪水，是指妳照顧原告不會再拿看護費給妳，還是他再來就不付薪水給原告？）兩樣都沒有，但我不知道被告是什麼意思等語（本院卷㈢第24至25頁）。依證人上開證述，被告係請證人照顧原告，並給付2萬元，2萬元的部分有言明是看護費，經證人反應錢不夠，再給付3萬元，並告知再來就沒有薪水了。足認被告給付3萬元予證人之原因，應係給付看護費。因此，本件被告所給付之7萬元中之5萬元為看護費，至於其餘2萬元並非看護費。

５、綜上，扣除被告已給付5萬元看護費用後，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0,600元（160,600元-50,000元）。

㈥、勞動能力減損：

　　本件原告請求勞動能力減損414,699元，經查，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為4%，兩造同意以每月44,000元薪資為基礎計算勞動能力減損，則原告每年減損勞動能力損失為21,120元。自110年11月27日起至依勞基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42年10月23日止，依第1年不扣除中間利息之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原告得請求減少勞動能力損失之金額為409,387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精神慰撫金：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謂相當之金額，應以加害人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對被害人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又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已如前述，可見其傷勢非輕，亦須休養相當時日，則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精神甚感痛苦，自屬可信，其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藉金，洵無不合。經審酌原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未婚、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15頁），被告自陳學歷為國小畢業，現為工程行負責人，已離婚，與兒媳及孫子同住之家庭狀況（本院卷㈡第329頁），與兩造之經濟能力（有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因屬個人隱私，僅予參酌，不予揭露）、被告侵害行為情節、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之程度及其精神所受打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20萬元為適宜。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987,808元（醫療費用1,490元、工資補償233,200元、醫療用品費2,181元、看診交通費30,950元、看護費用110,600元、勞動能力減損409,387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9月30日（本院卷㈠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4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附表一：醫療門診費用及交通費用表

1之1：110年4月22日、110年5月6日嘉基醫院交通費3,200元。

1之2：屏基骨科醫療費用共1,490元、交通費27,750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5/31 屏基骨科    490元 加計110/4/22與 110年5/6共5次看診 2,775×2×5＝27,750元 P31上   2. 110/6/21 屏基骨科    490元  P33上   3. 110/7/20 屏基骨科    510元  P41 



1之3：長庚醫院（眩暈症及腦震盪）醫療費用8,340元、交通費

      共18次11,700元（325×2×18）：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0/6/3 長庚腦神經外科    380元  P31下   2 110/6/11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3下   3 110/7/2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35下、P255上   4 110/7/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35上、P257上   5 110/7/9 長庚腦神經外科    360元  P255下，扣除證書費   6 110/7/12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57下   7  110/10/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340元  P259、卷二P385上   8  110/10/15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P261上   9 110/10/2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P261下，扣除證書費   10   11 110/11/4 長庚腦神經外科 長庚急診    240元   7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385下 卷二P387   12 110/12/29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391   13  110/12/30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393   14 111/11/28 長庚急診    690元  卷二P397（11/29，未扣證書費120）   15 111/12/22 長庚神經內科    340元  卷二P399   16 112/1/4 長庚急診    570元 合併為一次看診 卷二P401   17   18 112/1/5 長庚神經內科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340元  卷二P403 卷二P405   19 112/1/19 長庚耳鼻喉科    360元  卷二P407   20 112/2/3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5編號7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09   21 112/2/24 長庚耳鼻喉科    340元  卷二P411 



1之4：111年3月3日再次骨折部分，醫療費3,390元、來回看診交

      通費19,900元【屏基2775×2×3＝16650，長庚325×2×5＝32

      50】：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1 111/3/3 屏基骨科    5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200）   2 111/5/5 屏基骨科    640元 卷二P413（未扣證書費300）   3 111/5/1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1   4 111/7/14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上   5 111/8/22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3下   6 111/8/26 長庚骨科    340元 卷二P425上   7 111/10/4 屏基骨科    490元 卷二P427（未扣證書費150）   8 111/10/25 長庚骨科    360元 卷二P425下 



1之5：恐慌症發作並傷及右手部分，醫療費用9,160元、來回看

      診16次之交通費10,400元（325×2×16）：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交    通   費 備  註   1 111/3/9 長庚精神科    440元  卷二P429上   2 111/4/6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29下   3 111/6/1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上   4 111/7/27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31下   5 111/9/20 長庚精神科    540元  卷二P433上   6 111/10/3 長庚精神科    460元  卷二P433下（未扣證書費120）   7 112/2/3 長庚精神科    340元 與附表一1之3編號20為同日看診，僅計入一次回診交通費 卷二P435   8   9 112/4/17 長庚急診 長庚急診    570元  1210元  合計為一次看診 卷二P443上 卷二P443下（證書費140）  10 112/4/19 長庚整型外科    460元  卷二P445下（其他費120？）  11 112/4/26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上  12 112/5/8 長庚整型外科    340元  卷二P447下  13 112/5/17 長庚急診    570元  卷二P449  14 112/6/14 長庚精神科    340元  卷二P451  15 112/7/1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3  16 112/8/21 長庚急診    670元  卷二P455  17 112/8/23 長庚精神科    580元  卷二P457  18 112/8/30 長庚精神科    640元  卷二P459 



附表二：醫療用品費用表，合計2,181元

編號 日    期 項           目   金    額 備註   1 110/5/1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80元    2 110/5/29 瑞仁藥妝生活館     236元    3 110/6/3 瑞仁藥妝生活館   1,130元    4 110/6/15 瑞仁藥妝生活館     535元  



附表三：原領工資補償計算式

3之1：原告主張233,200元：

　　　以日薪2,200元計算，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雙方於調解程序同意為44,000元，被告已給付。故自110年5月4日起至110年11月26日，共453,200元，扣除被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共233,200元。

3之2：被告抗辯：

⑴、以月薪44,000元計算，自110年4月3日至110年11月26日，原領工資補償343,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79,200元。

⑵、以日薪22,000元計算，扣除例假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之正常天數，原領工資補領金額為365,2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110年4月4日至110年5月3日薪資補償44,000元及已清償提出之22萬元為101,200元。

附表四：看護費用計算式

4之1、原告主張：

⑴、受傷後4個月內全日看護，每日2,200元，共264,000元。再休養3個月半日看護，每半日1,100元，共99,000元。合計363,0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317,500元。

⑵、縱以系爭鑑定報告認原告僅於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共145日需受半日看護，被告應給付之看護費為159,50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45,500元看護費後為114,000元。

4之2、被告答辯：

　  110年4月3日至110年8月26日半日看護，每日533元，再扣除已給付70,000元看護費。　　

附表五：

　　　　　



